
财会〔2020〕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各银保

监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各政策性银

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

为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提升审计工作质量，

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防范银行业金

融机构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

银行函证及回函，是注册会计师在获取被审计单位授权

后，直接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出询证函，银行业金融机构针

对所收到的询证函，查询、核对相关信息并直接提供书面回

函的过程。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是夯实市场主体会计信息质

量、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途径。银行函证是

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核心程序之一，银行函证回函对于注

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中识别财务报表错误与舞弊行为至关重

要。规范银行函证回函工作，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内

部控制、防范风险。

注册会计师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认识银行函证及

回函工作的重要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履行职责，在银行

业金融机构回函的基础上，审慎考虑实施函证获取的审计证

据是否充分、适当、可靠。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内部控



制，切实防范风险、承担社会责任、提升服务意识，高度重

视并做好银行函证的回函工作。

二、强化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管理

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实

施银行函证程序。在实施时，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业务

的需要，从《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

作指引）中选择适当的银行询证函格式，并严格按照操作指

引的要求操作、填写。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询证函（包括

回函）中所列信息严格保密，仅用于执业目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规范银行函证回函工作，严格按照

本通知要求及操作指引进行回函。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

按照操作指引要求提供资金池等创新业务相关信息。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明确业务牵头部门和各函证事项的

业务主管部门，建立统一牵头、分工负责的内部管理机制和

工作流程，完善对函证回函工作的内部控制，对回函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有效实施授权和制衡机制，分离不相

容的职责；加强回函用章管理，明确回函用章，鼓励使用有

防伪功能的电子印章；按照操作指引要求，认真校验询证函

印章；加强回函的复核控制，建立完备的回函操作记录；进

一步通过内部审计、内控评价等方式对回函工作进行内部监

督和问责。

三、切实提升回函服务质效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提升服务意识，进一步改进函证回

函工作质量和效率。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自收到符合规定的

询证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要求将回函直接回复会计

师事务所或交付跟函注册会计师。在采用纸质方式回函的情

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原则上应当在银行询证函原件上确认、

填写相关信息并签章。如银行业金融机构因询证函不符合规

定拒绝回函，应当在收到询证函3个工作日内通知会计师事务

所，以保证回函效率。会计师事务所对回函真实性有疑虑或

回函内容不完整、回函不及时的，可向被询证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上级行或集中处理部门反映，上级行或集中处理部门应

及时督促被询证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或直接予以办理。银行

业金融机构应当在官方网站公布银行函证受理部门、联系方

式及地址。

四、推动回函集中处理和数字化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指定专门部门负责函证回函工作，

并于2023年1月1日前实现集中处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逐

步完善信息系统建设，争取实现汇总提供企业在本机构的所

有相关业务信息。鼓励具备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第三方

平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基于安全、可靠、效率的原则推动

函证数字化工作。

五、加强监督管理和行业自律



财政部门依法对注册会计师的银行函证工作进行指导和

监督。银行保险监管部门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回函工作进

行监督和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回函工作中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的，银行保险监管部门应当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行

政处罚。注册会计师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银行函证及回函工

作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充分履

行行业自律职责，定期组织研究、拟订操作指引；引导银行

业金融机构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及时回应行业

的问题与意见；研究推动函证数字化建设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应当公示接受函证回函的会计师事务所地址和联系

方式，并代表会计师事务所反映银行函证方面的诉求。中国

银行业协会应当公示集中处理函证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名

单、具体负责部门和联系方式，加强函证业务的自律管理。

本通知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

构以及政策性银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参照适用本通知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收到资产评估机构等

其他第三方机构依法获取企业授权后发出的银行询证函，可

以参照本通知要求办理。



本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 银监会关于进

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的通知》（财会〔2016〕13号）

同时废止。

请各银保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银保监分局与地方法

人银行业金融机构。

财政部 银保监会

2020年8月10日


